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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戎宗柳

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

提要

在明中後期永泰县高山雷氏通过向地方大族承批山场开垦

山田而得以定居他们在契约中被称
!

?畲民?这一身分标呈

现出彼时畲汉之间的族群边界一条鞭法改革後虽然制度上不

再有里甲正役等赋役名目但地方民
G

难以避免临时性摊派与勒

索畲民仍有必要
6

调族群身分以豁免差役随着畲民自身生计模

式的变迁畲汉的族群界限走向模糊至迟在清乾隆初年高山

雷氏拥有了独立的纳
H?

口将山林田土登记在自己的
?

下以契

约合同纳
H

执照作
!;

权凭证雷氏又通过保存风水树木组

织墓祭等方式形成族
;

以祖先名义提供借贷以宗族话语参与诉

讼高山雷氏逐渐?用新的生存规则?实现与汉民的通婚

关键词畲民生计模式身分赋役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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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畲民?①　一般指生活在中国东南山区的特定人群本文的讨论围绕永

泰畲民展开永泰县地处福建省中部的戴云山
7

东北麓地势以中低山地
!

主目前永泰县畲民共７０００多人有雷蓝锺３姓其中雷姓人口?一半以

上②　永泰畲民曾长期居住在偏僻山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民族识
$

後在政府

帮助下陆续搬到山下居住但仍保留着山上的森林和耕地

笔者起初?集永泰畲民资料时习惯性地从族谱问起但发现畲民所藏

族谱与常见汉人族谱有所不同永泰畲民的族谱主要有两种一是盘雷蓝祖

图谱（乾隆十一年 〔１７４６〕刊刻 ）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 ?免差徭 ?起

源二是以祖先世系和行状
!

主的族谱这类族谱成文较晚对祖先世系记

载多有残缺比较引人注目的是２０１８年雷氏修撰的全县通谱这
I

发笔者思

考宗族组织和族谱对於畲民有何意义又如何进入其生活世界

根据访谈永泰雷氏修谱委员会
#

部对於祖先故事与迁徙历史有着矛

盾的态度既想
6

调祖先因立功而迎娶公主世代免差的优遇又不太认

同祖先
!

龙犬盘瓠的传
&

修谱主编另蹊径将本族 ?免差徭 ?特权追

溯至
(

帝之妻嫘祖
&

她因住在山上缺少衣服发明养蚕织布技术可

谓?功建前朝 ?该部落得以 ?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
H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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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畲?与??字在现代字典中含义略有不同?畲?表示族群??表示刀耕火种

的土地永泰契约?未区分两字都写作 由於本文着重讨论族群意义上的?畲?

因此统一?用?畲?字（引文除外）据李仁渊考证?畲?至少在隋唐以後既指实施

刀耕火种的田地也指刀耕火种的动作 ?畲 ?被用来称呼人群最早见於南宋刘克庄

〈漳州谕〉参见李仁渊〈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理与族群分

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９１本第１分 （２０２０年３月 ）页８４—
８５另据傅衣凌所引福鼎《蓝氏族谱》乾隆二年闽省督抚考证?畲?字来历?历朝
来广东广西江西等处皆有蓝雷锺李散居处焉服贾力田者有之登科第

隶仕籍者有之未见有畲民二字名色唯福建浙江固有畲民之称 ?参见傅衣凌

〈闽俗?闻
0

〉《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页２４９
朱理明主编永泰畲族文化促进会编 《永泰畲族 》（

#

部资料２０２３）页２另
外傅衣凌列举了宋元以来的十几种畲族姓氏远不止盘蓝雷锺四姓参见傅衣

凌〈福建畲姓考 〉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页
１６９—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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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③　但这一
&

法未获得全体委员认可委员会对於祖先迁徙经过也未达

成一致不过无论族源传
&

从何讲起故事都是要解释?免差徭?权利的

由来

对於畲民是否承担赋役的问题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讨论目前比较公

认的看法是在宋代就有畲民?不
H

不役?的
&

法这主要是由於国家治理

能力不足元明之际?畲?被作
!

国家统治之外的山区游民或?避役逃

民?明朝政府曾试图招抚畲民设立土官卫所等制度维山区秩序明

中後期土客突引起官府重视?不供赋役?的?畲?被视
!

山区社会的

隐忧从明後期到清前期各府县陆续将畲民编图立籍编甲完粮但各地

官府介入程度不同部分地区仍由畲民自治从乾隆中晚期开始土畲屡

次发生关於科举考试的突嘉庆年间福建巡抚李殿图指出畲民在国家

版图之
#

且已经?输粮纳
H

?允许其参加科考④　总之福建各地畲民

在清代逐渐失去?免差?特权成
!

?编
?

齐民?

对於百姓而言是积极与地方官府合作还是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对自己

更有利呢对於前一种选择郑振满提出民间尽可能利用政府认可的象徵

符号进行乡族自治利用政府名义使之具有合法性如办书院宗族民

兵团练和乡约等⑤　宋怡明牗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Ｓｚｏｎｙｉ牘同样认
!

由於和朝廷互

动有可能带来好处百姓接近朝廷 ?从制度中牟利 ?他透过军
?

的故

事揭示明代老百姓发明的一套合乎规矩且被朝廷视
!

服从的?日常政治策

略?回答百姓何时被统治如何被最恰当地统治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

大化弊端最小化的问题⑥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３１

③

④

⑤

⑥

雷天煊〈序〉载雷天煊主编永泰县雷氏编谱委员会编《永泰雷氏谱志》（
#

部

资料２０１８）页２７雷天煊从〈嫘祖的遐思〉（唐群《百家姓书库·雷》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页１—５）一文得到

I

发?加以发挥因?嫘?的发音与?雷?

相同且嫘祖
!

国立功免差徭由此认
!

永泰雷氏
!

嫘祖後裔访谈笔记雷天煊

（１９４９年生）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永泰县赤锡乡荷溪村
可参见郭志超董建辉〈畲族赋役史考辨———与蒋炳钊先生商榷〉《民族研究》

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页９４—１００刘婷玉 《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 》（
J

门
J

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李仁渊〈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
理与族群分类〉页８１—１３７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页
２８２—２８４
宋怡明著锺逸明译《被统治的艺术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１９）页１１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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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一种选择在族群研究中受关注较多具体到畲民陈永海提出

?盘瓠信仰?和畲民身分被作
!

抵抗国家统治的象徵明中後期在王阳明

的征伐下
!

团结
K

人畲民
6

调自己作
!

盘瓠後代的移民身分而在国家

将移民编入
?

籍实行一条鞭法改革後?畲?的身分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降

低大多数畲民融入地方社会⑦　李仁渊则指出 ?畲 ?的地域分布背後的制

度性原因清初闽东浙南官府允许畲民免於纳粮当差?设畲保畲总

自治一些族群
!

免除国家需索自称
!

?畲 ??以此名义参与诉讼

?畲?的名称便在当地留存下来但福建其他地方政府不断缩小畲民与土著

在编甲纳粮等方面的差?导致 ?畲 ?与 ?非畲 ?界限逐渐消失⑧　
L

言

之地方人群灵活运用作
!

?畲?的身分标和免赋役特权游移在政府统

治
#

外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长期以来由於缺乏畲民参与创造的早期历史文献对於畲民的身分表

达（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层面）难以作细的探讨但近年来畲族家族文书

的发掘整理
!

这一研究提供了推进的机会⑨　新发现的永泰县长庆镇高山雷

氏家族瑏瑠　文书
#

容丰富连续性
6

包括契约租票和纳
H

执照等其中契

约有５００馀件明代契约共３件始於明天
I

四年 （１６２４）还有多件清前中

期的契约对於了解明末清初畲民生计情癋颇有助益基於此本文将追?

永泰畲民从明末到清中期的发展历程关注他们对族群记忆契约和宗族组

织的灵活运用探讨畲民力图免差和入籍纳
H

的经过
!

理解畲民的生计与

身分变迁提供一个与官方立场相对应的
#

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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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瑏瑠

ＷｉｎｇｈｏｉＣｈａｎ牞ＥｔｈｎｉｃＬａｂｅｌｓｉｎａ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牶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Ｓｈｅ?Ｂａｎｄｉｔｓ?牞ｉｎ
Ｅｍｐｉｒｅａｔ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ｓ牶Ｃｕｌｔｕｒｅ牞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牞ａｎ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牞ｅｄｓ．Ｐａｍｅｌａ
Ｋ．Ｃｒｏｓｓｌｅｙ牞ＨｅｌｅｎＦ．Ｓｉｕ牞ａｎｄＤｏｎａｌｄＳ．Ｓｕｔｔｏｎ牗Ｂｅｒｋｅｌｅｙ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６牘牞２７２２７３牞２７８．
李仁渊〈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理与族群分类〉页１０３—１２６
例如刘婷玉利用契约文书讨论清代福建屏山巴地畲族与周围汉族社区的关认

!

两者

经济上深度融合参见刘婷玉〈从契约文书看清代畲族村落经济的发展———以福建屏

南巴地畲族村
!

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４期页５０—６２
高山雷氏曾长期居住在高山村（该村在明清时期属永福县和平乡三十二都保德里）直

到１９６８年在政府帮助下搬到山下岭兜村盖房居住两地相距２５千米
M

程约半小时

高山雷氏人口规模较小据
&

历史上最多时有１００多人最少时只剩１人在１９４９年前
後该族共有６

?

１１人参见雷天煊主编永泰县雷氏编谱委员会编 《永泰雷氏谱
志》页３７访谈笔记雷文周 （１９６９年生 ）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１日永泰县长庆镇岭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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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山与垦田

谢肇膌於万年间作《五杂组》对福建山中?畲人?有专门介绍其

描述如下

楚蜀之间妖巫尤甚其治病祛
%

毫无应验而邪术
#

祟往往能之……吾闽山中有一种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

验人相传盘瓠种也有苟雷蓝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

配福州闽清永福山中最多云闻有鮌术能拘山神取大木

箍其中云?
#

吾致兽?仍设?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

餍其欲而後已瑏瑡　

谢肇膌在讨论巫术时想到畲人他提到在明中後期已有相当数量的

畲民在福州闽清和永福 （今永泰县 ）瑏瑢　山上定居相传他们是盘瓠的後

代五姓互相通婚擅长妖巫邪术能利用咒术让山神替其捕兽瑏瑣　凸显了

福建畲民以山
!

生的特徵

永泰畲民参与创造的日常生活文献可以追溯到明代末年早期资料与

山地开发有关呈现了畲民的经济活动及其与周围人群的互动如下所示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３３

瑏瑡

瑏瑢

瑏瑣

谢肇膌著章衣萍校 《五杂组 》（上海中央书店１９３５）卷６ 〈人部 〉页
２６０
?永泰?

!

唐代与现代的名称 ?永福 ?
!

明清时期的名称永泰县於唐永泰二年

（７６６）建县以年号
!

县名宋崇甯元年 （１１０２）
!

避哲宗陵讳 ?永泰 ?改
!

?永福?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因与广西省永福县重名又恢复旧名?永泰?有关置
县年份万《永福县志》记载

!

唐永泰元年但淳熙《三山志》乾隆《永福县志》

等文献均载
!

唐永泰二年本文以较早的文献
!

主见淳熙《三山志》（福州海风出

版社２０００）卷３〈地理类三·
%

县〉页２３万 《永福县志 》（台北台湾学
生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卷１〈地纪·开建 〉页２２乾隆 《永福县志 》（《中国
方志丛书》第８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影印本 ）卷１ 〈舆地·沿革 〉页
５１
有关福建山区畲民游耕狩猎的研究可参见刘婷玉〈象虎水利与福建山区畲族

生计方式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页１３８—１４７永泰嵩口长
坂洋雷氏称祖先以开荒打猎

!

生开基祖雷伯兴俗称打猎公一些年长者也曾参与打

猎?供奉打猎神参见雷天煊主编永泰县雷氏编谱委员会编《永泰雷氏谱志》

页１５访谈笔记雷正营（１９６８年生）２０２４年２月１４日永泰县嵩口镇三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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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安批山主李繁如承祖遗下有山场一派坐址本乡三十二

都土名高山等处四至
#

界开载本家契内明白原有畲民安居

已入今恐一二混杂
2

?山场明欺畲民不已再立山批一纸

付与雷文益前去培留树木遮阴风水?坎火 等事更有山内吉

地仍从畲民雷文益永远安金造葬起屋安居时得山批花彩银贰

两伍钱正其银随时交足其山场付与畲民培留看管递年依例纳

山租不得推托山主子孙向後不得生端等情或有外方人来寻

地许畲民报知山主不得私自得贿今欲有凭立安批永远
#

照

者

天
3

四年正月 日立安批山主李繁如 （押 ）在见人林舜慈

（押）公人魏新居（押）陈西文（押）永远瑏瑤　

这张契
!

白契由三十二都高山（今属长庆镇）雷氏家族保存契约显

示明代天
I

四年山主李繁如将１片祖遗山场批给雷文益对照族谱承

批人雷文益应是高山雷氏第二代祖先雷文壹因此雷氏可能刚迁来不久他

是该族少数保留郎名的祖先之一又名万三郎

立契原因是?原有畲民安居已入今恐一二混杂
D

?山场明欺畲民

不已?於是畲民雷文益花费２５两花彩银得以在此安居山主 ?再立山

批一纸?
!

凭雷文益获得这片山场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包括种树砍柴

安葬盖房居住雷氏只要每年交纳山租（契中未言明数额）就可以长期

使用山场?山主子孙向後不得生端等情?但雷文益对山场?无处分权

若有外人来承批山场雷文益须报告山主不能私自收取财物总之雷文

益出银承批山场获得长期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山主立安批契交给雷文益

保管或因原契已载山场四至等信息此契将其省略

特
$

的是契约将承批人雷文益称
!

?畲民?这在同时期契约中比较

少见但基於以下原因笔者认
!

此契可信度较高其一交易双方确
!

当

时人虽然雷文益生卒年代不详但根据推算（以平均２５年一代计算）第

七代雷如海生於康熙七年（１６６８）瑏瑥　则第二代雷文益大概生活在明万

３４ 戎宗柳

瑏瑤

瑏瑥

〈明天
I

四年正月李繁如立安批山场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
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３８下文所引契约如无特殊

&

明均
!

永泰县长庆镇高山雷氏家

族文书该批资料原由族长雷道绥保存在其过世後由同族邻居雷文周保存电子图

版由
J

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藏

雷天煊主编永泰县雷氏编谱委员会编《永泰雷氏谱志》页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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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I

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７）山主李繁如居住在隔壁岐峰村（今属长庆镇 ）

该族於明代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受官府拨军之命从尤溪火德後洋迁来到李

繁如是第十代瑏瑦　据此推算他同样生活在明万天
I

年间其二立契

人在见人与公人均已画押其中在见人林舜慈公人魏新居的画押笔?与

下文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契约中的笔?一致其三在明中後期永泰也有其他

山主立批契转让山场权利的案例承批人获得种树盖屋造坟等权利契约

格式也与此相似瑏瑧　因而这份契约从型态与
#

容上均较合理由此推想山主

可能是以承批人的特殊身分
!

理由达到重新立契收取批礼银的目的

高山雷氏保留了２份明代崇祯年间的契约雷氏族人在其中均
!

开垦

者如下所示

永福县三十二都高山住人雷福春今因无银日食应用自情愿

将父手在福城陈四使边领得工资饭食银贰两正在於本地石鼓垅前

来开垦凭公踏看估值租壹石伍斗其田上至林家田下至

坑左右俱至林家田四至明白托公人三面即领工食银足讫无

欠分文其田即付银主前去收租管业不敢阻当此田是陈家用

银开垦之田?无升合苗米准顶补五甲陈新起
4

内农桑山
5

等

情此田是自己领银用工开垦之田与兄弟叔伯?无相干亦未

曾重张典?内外人财物如来历不明雷家出头 （知 ）［支 ］

当不涉陈家之事今欲有凭立领契一纸付与银主照

崇祯六年四月 日立领契人雷福春（押）中人林舜慈（押）

魏新居（押）见人雷守田（押）瑏瑨　

崇祯六年雷福春的父亲从福城地主陈四使处领到２两银作
!

开垦土

地的工资饭食银新开土地位於高山石鼓垅 ?凭公踏看 ?估值租１５

石雷福春收银後将土地交给银主收租管业?立领契?付与银主?雷

福春可能後来赎回土地这份契约目前由雷家保存本契约中交易双方的关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３５

瑏瑦

瑏瑧

瑏瑨

李法武主编永泰歧峰 《陇西李氏支谱 》编修理事会编 《永泰歧峰 〈陇西李氏支

谱〉》（
#

部资料２０１４）页６４７２
例如〈明万二十七年十月林再舒立批山场契〉永泰县?口乡厂坪村

(

振贤藏电子

图版由
J

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藏Ｂ２０２５０２１２３５０７０５ＨＺｎｕｌｌＣ００１
〈明崇祯六年四月雷福春立领银开垦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
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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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清晰一方面雷福春
!

领银出工方?此田是自己领银用工开垦

之田?另一方面陈四使
!

开垦出资方见契约中?此田是陈家用银开

垦之田??前去收租管业?等语

这份契约也体现了陈氏家族对
?

下赋
H

的统筹安排据郑振满研究至

迟在明成化弘治年间福建各地已相继对里甲
?

籍实行定额管理有关赋

役由里长及甲首定额承包基本上不再依据各
?

人丁事
;

变化进行定期
?

籍

编审因而民间在分家时一般也就不再分
$

立
?

而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原

来的里甲
?

籍分摊有关义务瑏瑩　在永泰县大量田地由山地开垦而成山

田分散在深山中官府难以实地勘测登记与徵
H

无法及时更新地籍很

多新开田地?未纳入赋
H

管辖之下万 《永福县志 》载 ?永福开山
!

田农勤则日增农惰则日
N

……县官案籍徵赋田主计亩收入佃田者

阙危?险惟其播种若履亩而科其赋则?而逃去复
!

菅茅 ?瑐瑠　因

此民间往往灵活安排
?

下赋
H



银主陈四使
!

?城居地主?瑐瑡　应属五甲陈新起
?

下契约显示这块

新垦之田 ??无升合苗米 ?即尚未在官府登记纳
H

土地收益将被用於

?顶补五甲陈新起
?#

农桑山
H

?支付陈氏
?

下已进入赋
H

管辖的土地
H

额之所以需要?顶补?
?

下
H

额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陈氏
?

下可能存

在田赋缺口须以其他方式填补这可能与当地生态环境脆弱有关山田地

力不足易受水旱
5

害影响如陈盛韶对福建建阳的描述?近因开垦山

不停注溪流易竭竟有十日无雨则无禾之势且大雨时行沙土誚腾而

下膏腴变
!

石田五不生空负
O

粮 ?瑐瑢　陈氏家族把新开土地的收益

用於?顶补?
?

下田赋而不对新田皗科纳
H

二是家族重新整理
?

下财
;

与赋役负担如嵩口說头林献宝在主持分家时（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抽

出部分田
;

其田租专门用来办纳家族公
;

（养膳与祭祀田
;

）之钱粮等事

务每年由四房子孙轮流向佃
?

收租纳官瑐瑣　

３６ 戎宗柳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２１７—２１９
万《永福县志》卷１〈地纪·土田〉页７０—７１
城居地主（亦称不在地主寄生地主）居住在城市一般以囤出售出入银逐末

生息
!

事参见傅衣凌〈关於明末清初中国农村社会关的新估计〉《休休室治史

文稿补编》页１３５—１３７
陈盛韶著刘卓英标点《问俗

0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３）卷１ 〈建阳
县·茶讼〉页５４
郑振满主编《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第７卷第３１
)

编号７３２１７—７３２１８页２０７—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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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契约
!

雷氏族人开垦新田後将其出售的案例

立卖契人雷陈养
#

因於前年用工开垦有新田壹号土名坐落

石古垅及路头觧田尾等处年载租壹石五斗正今送卖三十四都

林九鼎处时值工资银一两伍钱正其银即日随文交讫其田即日

承回耕种递年不拘损熟送到岭兜仓交称不敢拖欠斤两此

二家情愿各无 悔立契付买主
#

（照）

崇祯八年五月　日立卖契人雷陈养 （押 ）中人李国仪 （押 ）

大吉契书瑐瑤　

崇祯八年（１６３５）雷陈养将一块自己用工开垦的新田以１５两的价格卖

给林九鼎雷陈养又 ?承回耕种 ?意
!

向买主租回土地保留土地使用

权雷陈养须每年向林九鼎交纳１５石地租立契
!

凭付与买主林九鼎

契约未
&

明土地四至或许相较於土地的实际经营买主林九鼎更关心土地

的定额收益正是?故买卖之家惟知有佃
?

不知有田 ?瑐瑥　这份契原应

交给买主林家保管可能是雷家後来赎回田地收回契约

结合上述２份契约在明末雷氏虽然
!

?高山住人 ?但?非山主

而是佃
?

雷氏从事山区土地开垦开垦完成後对土地进行估值转让土地

收益权领取工资银立契付与银主这些新开田地尚未进入国家赋
H

管辖

之下未皗科纳
H

由於雷福春和雷陈养的信息在族谱中均失载无法确定

是否
!

同一人虽然２份契约中新开土地地名都包含 ?石古 （鼓 ）垅 ?租

额均
!

１５石但仍难以判定是否
!

同一块土地也无法判断契约之间是否

有连续性但这２份契约的相似之处在於佃农因投入工力开垦农田有向

地主要求支付工本或出售土地的权利

有关垦荒
;

生的土地权利学界已有丰富的讨论傅衣凌认
!

农民在

开垦时赔下许多本钱与劳力增
;

後逾量生
;

的权利渐
!

佃
?

所有佃农

有继承出卖典当此种?赔田?的权利瑐瑦　杨国桢也提出开垦荒地时投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３７

瑐瑤

瑐瑥
瑐瑦

〈明崇祯八年五月雷陈养立卖田契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
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３９
万《永福县志》卷１〈地纪·土田〉页７１
傅衣凌〈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 〉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６１）页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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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本是佃农获得永佃权的主要途径之一瑐瑧　草野靖认
!

佃
?

通过开垦得

到向田主要求偿还开垦工本的权利而在田主偿还之前佃
?

有权继续耕作

和获取收益这是构成田面田底关的核心瑐瑨　寺田浩明指出佃
?

开垦

不一定能获得田面权但佃
?

可能以相当於田面价的金额要求偿还工本以

此作
!

谈判战术瑐瑩　曹树基提出获得田面权有多种途径垦荒
!

其中一

种此种田面权较
!

稳定持有人有继承出卖典顶当出租等一系

列权利
!

?公认的田面权?瑑瑠　

雷福春与雷陈养所领工资银虽然可以看作是地主偿还的工本但从另一

个角度分析他们所领工资银其实是田面价崇祯八年的契约体现得更加明

显正因
!

雷陈养拥有新开田地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才可以把部分收益

权?送卖?三十四都林九鼎保留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每年向买主交租

L

言之林九鼎以１５两田面价买得雷陈养每年交１５石地租的收益同

样在崇祯六年的契约中陈四使
!

田底主通过支付２两田面价获得每

年收１５石租的权利由於是新开土地田面价以 ?工资饭食银 ?表示

总之在这２次交易中交易双方以田面价作
!

衡量开垦工力的尺度以转

让田面的方式将新田纳入土地市场呈现出清晰的
;

权观念另外上述契

约均以白银计价可见永泰山区社会在晚明时期已经把白银作
!

田土交易的

流通货币

由上在明代末期雷家刚迁到高山村不久向地方大族承批山场或用

工开垦农田逐渐置业定居下来交易双方的权利以契约
!

凭证雷家在

明天
I

四年的契约中被山主李家称
!

?畲民?
&

明当时畲汉之间存在一

定的族群界限?且立契人认
!

?畲民?身分有必要在契约中体现

３８ 戎宗柳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７４
草野靖《中国近世の寄生地主制———田面惯行》（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９）页１４—
１５另可参见寺田浩明著王亚新等译《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页４—８
寺田浩明著王亚新等译《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页５５
曹树基刘诗古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页５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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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盘雷蓝谱图》所见?免差徭?

万《永福县志》载大量外来移民散居山间他们世居住
3

不登

(

籍不承担差役即?不登邑之
(

籍??曾不闻县官之有庸调?地方官

府将他们视
!

社会治安的威胁?岁揭竿
!

变者皆客民也 ?瑑瑡　永泰县

虽未直接把畲民归入外来移民但在地方治理上
3

把菁客和畲民等山地居

民共同视
!

政府管辖之外的人群乾隆《永福县志》载明嘉靖年间知县文

惠?立保甲之法以束菁
?

民民甚赖之 ?瑑瑢　但是在时间上离嘉靖

更近的万地方志
3'

有提及此事其具体实行情癋也难以知晓从嘉靖

万年间漳汀菁客等无籍之民频繁作乱来看这一措施即便得到施行也

未达到官府期待的效果万十八年（１５９０）知县陈思谟平定汀人邱满叛

乱後?令里宰举山谷中种菁客民籍记之使相觉察於是相率治生业不

敢
!

乱?瑑瑣　简言之明中後期永泰县菁客作乱此起彼伏官府致力於推

行保甲之法以维护社会治安值得注意的是此保甲法目的在於压制动乱

赋役问题尚不是当时施政的重点瑑瑤　

永泰县雷锺蓝３姓以 ?畲 ?的身分与官府发生频繁互动应始自清

初这与赋役徵派紧密相关永泰畲民之间流传着一部《盘雷蓝谱图》（乾

隆九年〔１７４４〕修撰乾隆十一年刊刻以下简称《谱图》）瑑瑥　
!

这段历

史提供了瞃索

畲族祖图广泛存在於各地畲民之中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史图博牗Ｈａｎｓ

Ｓｔüｂｅｌ牘与李化民就向学界介绍了浙江景宁的畲民祖图该祖图绘在两张棉

布
P

幅上每张８米长画像上有１篇序言讲述祖先崇拜的意义下面是畲民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３９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万《永福县志》卷１〈地纪·
?

口〉页７７〈地纪·风俗〉页７８
乾隆《永福县志》卷５〈学校·名宦〉页２１６
万《永福县志》卷２〈政纪·官师〉页１１５—１１６
闽东浙南多个州县在清初推行畲民菁民人口清理造

)

?设置?畲保?使畲民自治

仅求?保固地方?而豁免杂役参见李仁渊〈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

家治理与族群分类〉页１１１—１１４
雷自盛等《盘雷蓝谱图》（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刻本）笔者所见版本分

$

由永泰

县同安镇新村雷氏（刻本）红星乡石牌村雷氏 （刻本 ）嵩口镇三峰村雷氏 （影印

本）赤锡乡荷溪村雷氏家族（影印本）收藏其中荷溪村雷氏版本末页（页７６）续
了一段本地畲民的迁移情癋?我祖福哥公於乾隆九年（１７４４）由嵩口三峰迁於吉坑
至今一十三代?接着列举了本支历代及未来行第感谢张明珍雷瑞清雷天煊雷

仁芬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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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绘图?附文解释题名者
!

?福建福州府侯官县兰起斋?浙江敕

木山村畲民在进行?奏名传法?仪式时在大厅或大厅前面把画像?在长

竹竿上画像前面放着香案摆放祭品这个仪式的意思是?把活着的人的

名字告诉祖先把祖先的法则传给後代?献过祭品的人获得特殊的尊称

被称作?法?瑑瑦　但在永泰发现的祖图与景宁祖图的形制有所不同永泰版

!

刊刻成
)

的印刷本?非画在棉布上这或许与刊本绘本之间用途不同

有关

刊本谱图?非永泰一地独有而是在闽东浙南地区广泛流传瑑瑧　笔者

所见《谱图》分
!

３部分序文版画和文字描述共７５页版画与文字各

?一半篇幅谱图在末页交代了修撰人与刊刻信息由雷可成雷自盛等於

乾隆九年同修於乾隆十一年送至兴化请戴必捷刊刻而成谱图有?乾隆

丙寅年镌??绕竹堂藏板?的字样序文落款
!

?敕赐驸马忠勇王三姓二五

朝雷自盛谨识?但参与修撰与刊刻谱图的人名已难以追考瑑瑨　在版画部

分每幅图都有汉字附文讲述祖先盘瓠
!

国杀敌迎娶公主爵封忠勇

王後代被赐姓盘蓝雷３姓的故事瑑瑩　文字部分标题
!

〈上世太古遗

风〉除了解释版画
#

容还一一
%

述从高辛帝到乾隆帝历代对盘瓠後代加

封敕赐免除差徭的经过

序文题
!

〈祖图谱〉作者表达了融合畲民谱图与汉人族谱成?谱

图?的想法

４０ 戎宗柳

瑑瑦

瑑瑧

瑑瑨

瑑瑩

史图博（ＨａｎｓＳｔüｂｅｌ）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载政协景宁畲族自
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景宁文史 》（

#

部资料１９８９）第４辑页３５—
４１
有关畲民祖图及其仪式的讨论可参考蒋炳钊 《畲族史稿 》（

J

门
J

门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８）页２７５—２８４另可参考锺雷兴主编缪品枚编撰《闽东畲族文化全书·
谱牒祠堂卷》（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页２７—６８
有趣的是一位收藏家也有谱图的版图部分

#

容与永泰版本基本一致但?非同一组

雕版印而成其落款
!

?兰元枚?而非?雷自盛?等人该收藏家特地考证兰元枚

生平蓝氏
!

福建漳浦人乾隆年间生人祖父
!

?治台名将?蓝廷珍参见励双盓

〈家谱钩沉 （二 ）〉载昝亮主编 《藏书家 》（第２３辑 ）（济南齐鲁书社
２０１９）页１０６—１０８这

&

明相同
#

容的版画在不同地区流传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刻

?冠以不同的题名者

这个故事在东汉时期就已大体成型参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後汉书》（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６５）卷８６〈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页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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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物之有宗有祖则犹木之有泉有源若树大则枝分而源盛

则流派……画祖图以传於後世修族谱以裔於儿孙者所以辨传

承之远近察统绪之?同欤
6

戚属定尊卑收涣散亲睦睦者

也……若夫有功之祖而不画则谓之?祖无功之祖而书之谓

之诬祖矣……不知天下有贵人无贵族之者许多有贱人无贱族之

者亦不少矣要之贵贱之所以分实在乎子孙□□□ （笔者按

结合永泰流传的其他版本此处缺字或
#

?有无能画祖图 ?）与有

无能修族谱者乎瑒瑠　

序文作者接受汉人宗族修族谱的做法??纳其修谱理由作者
6

调

区
$

贵贱就在於能否画祖图和修族谱欲将祖图与族谱合一但这部 《谱

图》实际是历代免差?大事记??无各代祖先行状也无?世系图?无

法用以辨
$

亲疏远近尊卑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天
I

年间的批山契约中永泰高山雷氏被他称
!

?畲?但在《谱图》中畲民
3

自称
!

?莕?此处的?莕?应与广东一

带的?
K

?含义相同
!

?莫
K

?之义即免除劳役瑒瑡　至２０１８年永泰雷氏

修撰族谱又自称
!

?畲?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畲民均称在民族识
$

之前就知道自己是?畲?瑒瑢　除了人群的称呼外谱图还
6

调本族群开垦山

田的生计特点以及三姓
#

婚的婚制习俗瑒瑣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４１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雷自盛等《盘雷蓝谱图》页２—３史图博与李化民对祖图序言有全文摘
0

与笔者

所见永泰版本几乎一致参见史图博（ＨａｎｓＳｔüｂｅｌ）李化民〈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
调查记〉载政协景宁畲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景宁文史 》第４辑
页３８—３９
白鸟芳郎编著

(

来钧译喻翔生校《东南亚山地民族志》（昆明云南省历史研究

所东南亚研究室１９８０）页２４任建敏对不同版本的
K

族过山榜做了梳理将其分成

三类一是?正本型?
6

调
K

族祖先渊源和?耕山不纳
H

?权利二是?编修型?

在第一类榜文
#

容基础上增添明清时期本支
K

人迁徙历史三是?非牒型?糅合明

清桂北地方历史尤其是
K

人与官方招主打交道的经过参见任建敏〈
K

族过山榜

的生成流转及其历史解读———以桂北地区过山榜文
!

例 〉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

刊》２０２３年第６期页４８—５８
访谈笔记雷仁芬（１９４５年生）２０２５年２月８日永泰县城关
如??赐世代免（惩）［徵］差费逢山遇田任从耕种永

!

莕人??钦赐王孙皇

女三姓男女衣冠以
$

?类……三姓聘婚读耕相伴永
!

莕人??凡有田山刀

开火种耕读相伴属称莕人?雷自盛等《盘雷蓝谱图》页４７５１—５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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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对於明清之前的故事只是笼统记载但详述明清时期畲民成功

抵抗摊派勒索的经过可见修撰谱图的主要目的是处理当时实际的差役侵

扰其中有些
#

容仅见於永泰版本
!

了解永泰本地的情癋提供了宝贵的历

史资料例如康熙年间永泰蓝雷两姓畲民被徵派楠木之事《谱图》载

康熙皇帝十六年间突有永福县十八都包当约正民籍郑道如

继而练总李志行等运费楠木派及盘护王二四朝子孙蓝辉宇雷

宗泰蓝天章雷尚忠等签福州府兵道萧驿传道王蒙二道审

断刁
7

郑道如李志行等明知故作违例叛宪枷责号令准

依例免不得乱派恩豁存案批示确据瑒瑤　

虽然庞尚鹏於明代万六年（１５７８）在福建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统一核

算各类赋役项目分派於丁米瑒瑥　但地方民
G

仍会面临临时性摊派瑒瑦　这

次事件起因是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永泰县十八都约正练总对蓝雷两姓徵

派?楠木?两姓提出抗议呈控省府最後以畲民胜利告终福州府兵道

萧和驿传道王瑒瑧　批准依例免差判处约正郑道如练总李志行等人 ?违例叛

宪枷责号令?

４２ 戎宗柳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雷自盛等《盘雷蓝谱图》页７２
?总计米之石所当输粮

H

科之数丁之一所当输钞料之数又总计一邑纲徭兵站

岁费几何分派於丁米官以其所输者
!

之?役旧之九逸一劳者今以十而
Q

之

每米一石除存留本色输仓外合折色夏
H

料纲徭站机兵共徵银一两三钱

有奇每丁合盐钞纲徭兵共徵银二钱六分有奇 ? ?民但计其丁米当输几

何不必知其某赋几何某役几何?万《永福县志》卷２ 〈政纪·赋役 〉页
１３０
在福建明中叶赋役改革後值年里甲仍需承受差委?承担各种额外杂派俗称?协

力??当日??大当?等清初战乱加剧了?大当?徵派至清中叶前後才陆续废除

参见陈支平〈清初福建?大当 ?之役考略 〉 《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 》（合

肥
(

山书社２００４）页２００—２１９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
?

籍与家族组织 〉

《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页１１９１２８
?驿传道王?

!

王国泰在康熙十六年
!

福州府清军驿传道道员?兵道萧?暂未能确

认乾隆《福州府志》（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乾隆十九年刻本）卷３０〈职
官〉页１４ａ有关明清时期驿传道兵备道的研究可参见李国祁 〈明清两代地方
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３期上（１９７２年７月 ）页
１３９—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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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川黔地区?运皇木已有丰富研究而鲜少关注福建的情癋这可

能与福建承办皇木数量相对较少有关但不能忽视楠木徵派对福建地方社会

造成的影响据蓝勇研究清朝从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开始大规模?办皇木

其中巨大楠木与杉木多由大型工程兴起而进行临时性?办皇木?办地区也

包括福建省瑒瑨　谱图所述康熙十六年楠木事件发生时正是朝廷在南方各省

大规模?办皇木的时期

具体到福建的皇木?办邓秉
R

在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出任福建巡海

道曾亲身参与?办事务 ?先是闽省奉部檄?取楠杉诸木山径
S

T

连抱合拱数十年无由抵水次公审道里酌夫役山岭峻险则建桥以

渡溪河乾浅则积流以济未十日而千章之名材出 ?瑒瑩　这可能?非大之

言明制１株长７丈围１丈二三尺的大木需要运夫５００名之多甚至一木?拽

运辄至七八百人?花费八九个月的时间清代楠杉等大材要求径在４尺

至２尺间或围圆在１丈２尺左右瑓瑠　据此楠木之差对於福建地方官府来
&

是

一项需要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办解的任务

地方志载永泰县的确有少量楠木分布在杂木林中瑓瑡　在这次派役中

在永泰县扮演官府代理人的是包当约正和练总说明乡约团练组织参与到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４３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清代皇室?办大木有两种形式一是
!

巨大工程而兴起的临时性皇木?办需要巨大楠

木和杉木?需用时行令各省?办无定额?二是各省每年定额皇木办解以中等杉木

!

主参见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办 〉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４年第６期页８７—
９１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办研究〉《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页５４３
顾栋高〈朝议大夫湖广布政使分守郧襄下

U

南道参议邓公秉
R

传〉载钱仪吉纂勒

斯标点《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卷８１页２３１５到乾隆年间朝廷修
建

/

殿所需楠木仍然仰赖福建等省区?凡修建
/

殿所需物材攻石炼灰皆於

京西山麓楠木?於湖南福建四川广东杉木?於江南江西浙江湖北?

参见允衶等编纂杨一凡宋北平主编李春光点校 《大清会典 》（乾隆朝 ）（南

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８）卷７０〈工部·
/

殿〉页３７４
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办研究〉页５４４５５４
民国《永泰县志 》（《中国方志丛书 》第７７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卷４
〈物

;

志〉页９６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泰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２）页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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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木?办事务中承担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能瑓瑢　这是由於明中後期福建的

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趋於萎缩转而依赖乡约保甲组织

与乡族武装瑓瑣　

在楠木之差之後谱图还有多则畲民在清代受到差派优免的记载康熙

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包括永泰在
#

的?五县子孙?举族联动统蒙勒石优

免差派谱图载

康熙皇帝三十五年岁在丙子八月十三忠勇王二四朝五县子

孙侯官县蓝其哲罗源县雷朝和等连江县蓝良友等永福县雷茂

文等闽清各县三姓举族统蒙福州府加一级迟钦奉圣朝部仰准饬

勒石优免等因崇奉帝喾高辛驸马封侯赐姓皇恩典例尚经

砯奉督抚院祖按司田兵道萧驿传道王各诸上宪太老爷严饬

案卷峰山不许县尹乡官富棍势恶阴阳道纪司吏胥

役更夫匠首兵民人等肆
7

滥派勒索季礼折乾夫徭帮

贴
8

差藉端恣意假公济私嗔欺陷害等弊如干法纪同该

地方擒赴府严法加刑
9

不轻恕统付各县蓝雷承祖历朝恩

例敕书刊颁敕照

又
:

云驸马遗泽
;

封侯衍庆长

蒙迟太守赠句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赐名传後裔皇孙王子

免差徭瑓瑤　

?福州府加一级迟 ?
!

迟维城於康熙三十五至三十九年 （１６９６—

１７００）任福州知府瑓瑥　最後一句迟太守的赠句可与永泰嵩口长坂里雷氏保

４４ 戎宗柳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万初年福建巡抚耿定向推行保甲乡约?
!

督抚地方事照得禁癚止乱莫善於保

甲维风导俗莫善於乡约二法盖相表眧实一法也??乡都长止令表正一乡都

督率各图里讥察奸宄举行乡约解息忿争不必责之出官奔走?参见耿定向著

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卷１７ 〈牧事末
议·保甲二〉页６６１６６５
郑振满〈明後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 〉 《中国史研

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页１５６
雷自盛等《盘雷蓝谱图》页７３
乾隆《福州府志》卷３２〈职官五〉页３ｂ这段记载的大部分

#

容在闽东版本也可

见到永泰版本加入了?尚经砯奉督抚院祖按司田兵道萧驿传道王?但这些人

名与当时实际任职人员?无对应可能是後期加工的结果

Ｃ
Ｍ
Ｙ
Ｋ



留的实物匾联相对应匾联原文
!

?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赐名传後裔皇

女王孙免差徭?匾联落款
!

?戊寅年福州府事迟
0

赠?戊寅
!

康熙三十

七年（１６９８）正是这次优免事件之後所赠惟匾联中的 ?皇女王孙 ?在

《谱图》中改
!

?皇孙王子?瑓瑦　

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永泰县雷子祥等再次蒙福州府张永福县正堂胡

分理南台闽安
H

务王瑓瑧　批示?以後不许
P

恶兵民阴阳道纪匠首更

夫差徭派扰假公恣意嗔欺?瑓瑨　

由上一方面在清前期永泰畲民虽然在制度上无须承担里甲正役等

差派但难以避免杂差临时性摊派与勒索因此仍有需要
6

调畲民身分的

场合以便向官府重申优免差役的权利从文本的作与流传而言无论是

哪种形式的祖图其修撰刊刻目的不在於记
0

某姓某支的祖先世系而

是
!

畲民提供一个有共同历史记忆的底本相较於手绘本雕版印刷本更便

於扩大传播范围创造各地畲民彼此联络共同对抗差役勒索的渠道各地

畲民在通行版本基础上进行新一轮文本创造将共同的历史
%

述与本地人群

勾连起来以适应各地方实际情形永泰畲民在这些联合行动与文本作上

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乾隆初年所修《谱图》也透露出畲民微妙的

心理序文提出画祖图与修族谱同样重要甚至认
!

评判一族贵贱的标准在

於能否修撰谱图呈现出畲民（至少在形式上）融合祖图与族谱的努力

四入籍与婚姻圈扩展

高山雷氏保留了多份清初以来的契约文书呈现了该族从佃农向地主的

转变在此过程中雷氏成
!

?编
?

齐民?

契约显示雷氏在康雍年间多向周围大族租佃土地根据
H

单至迟在

乾隆四年雷氏开始在?卅二都二甲粮
?

雷克盛?
?

下交纳地丁银雷克盛

!

雷氏第六代（世系简图见附图１）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该族以雷克

盛的名字作
!?

名正
&

明该族是在乾隆年间创立
?

籍在官府登记
?

籍与

财
;

雷氏至清末都未再分
?

均使用?雷克盛?这一
?

名所交地丁银金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４５

瑓瑦
瑓瑧

瑓瑨

雷天煊主编永泰县雷氏编谱委员会编《永泰雷氏谱志》页５１４
?福州府张?

!

张霮乾隆三年任福州知府?永福县正堂胡?
!

胡维炳乾隆四年任

永福知县 ?分理南台闽安
H

务王 ?暂未查到乾隆 《福州府志 》卷３２ 〈职官
五〉页４ａ卷３４〈职官七〉页２０ａ
雷自盛等《盘雷蓝谱图》页７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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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在乾隆四年
!

４分７矨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

８分１矨这个数字维持到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瑓瑩　

除地丁银及其附加
H

之外至迟到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高山雷氏也开始

缴纳山
H

同样纳在?卅二都二甲雷克盛 ?名下瑔瑠　乾隆初年雷克盛与同

族兄弟雷茂盛合资向李家购买
H

山２所?交割过
?

这一投资让雷家在高

山站稳
M

跟
!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
!

雷家面对
D;

纠纷时提供了法

律依据如下契约所示

立尽契李国贤仝癙自熙於前年出卖有
5

山贰所坐址高

山土名左至大岭坑?长圳头田垅直上右至石桥坑回头山?

直上上至南洋池?头顶下至杨梅隔岐峰及麻坡
#

界四至明

白再托亲友向在雷茂盛克盛二位处尽出银五两正其银即日

交讫其山?厝地即付雷家管业纳
5

向後李家子孙不得言
<

增尽

取赎等情前雷立有承批据字李家未曾取出向後取出不堪行

用今欲有凭立尽契壹纸付永远
#

照

乾隆肆年捌月　日立尽契李国贤仝癙自熙中人侯昌屏代

字江圣淮瑔瑡　

此契还有１份上手契即雷家所立承批字但李家未曾取出因此双方

在这份尽契中详细
&

明山场四至及权利义务雷茂盛克盛２人在乾隆四年

以前向李国贤及其癙儿李自熙购买了两所
H

山及山
#

厝地现李家找价５两

银约定这两所
H

山交给雷家管业纳
H

李家放?找价回赎权雷克盛

茂盛成
!

山主和地主这份立尽契是１张抄契原契已经散失当时之所以

抄
0

下来可能是雷克盛茂盛或其後人在打官司时作
;

权证明之用

４６ 戎宗柳

瑓瑩

瑔瑠

瑔瑡

〈清乾隆四年十二月雷克盛户纳
?

执照〉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Ｔ００５〈清乾隆
五十一年五月雷克盛户纳

?

执照〉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Ｔ００４〈清光绪六年十
二月雷克盛户纳

?

执照〉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Ｔ０１３均
!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

文周藏

〈清乾隆十年十一月雷如广等立屋地山场合同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８５
〈清乾隆四年八月李国贤等立尽

H

山契 （抄契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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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中後期雷家与李家出现山场纠纷在保长调解下立合同明确山

界与纳
H

权

立合同字李时熙仝癙元胡等
#

因李自熙於前卖出高山山场

壹派上至石龟墓?顶
#

界下至师公尾岐?
#

界左至大岭坑?

#

界右至国良契内
#

界以今查觉控告在案幸蒙雷子
=

保长

公进前理谕其山叁分之中劝出壹分付与雷家管业 （四至略 ）

四至明白此山壹起付雷家永远管业李 ［家 ］子孙不得藉契霸?

等情更有贰分之山（四至略）四至明白此山壹起付还李家永

远管业雷家子孙不得藉契霸?等情於前国良契内山租贰钱李

家不得取讨其山
5

递年应纳钱壹拾壹文付雷家收回不得欠

少如是少欠其山付还雷家管业李家不敢霸?等情李雷两

姓界外之山李家管业今欲有凭立合同字壹纸
#

照

乾隆肆拾陆年捌月　日立合同字李时熙仝癙元胡理谕保长

公雷子
=

代字包弘锦和睦瑔瑢　

此合同
!

抄契原应
!

１式２份分
$

由李雷两家保存上引这份
!

李

家签押交给雷家保存出现
D

控的原因是两次交易中的部分山场四至重

砯双方各自执契
!

凭起初李国良立契把山场卖给雷家是
!

?国良

契?但李自熙卖出山场时
O

报界址其中有一部分山场与?国良契?重

合雷家执?国良契?与李自熙
D

控经过保长公雷子
V

出面调解将两契

所包含的山场进行物理划界１／３归雷家２／３归李家支配各自明确四至

永远管业界限处理完毕後须清理 ?国良契 ?中的山租和纳
H

问题其

一?国良契
#

山租贰钱李家不得取讨 ?即重砯山场的 ?山面 ?归雷

家其二 ?其山
H

递年应纳钱壹拾壹文付雷家收回 ?重砯山场 ?山

底?亦属雷家

虽然前述两所
H

山登记在雷克盛名下但实
!

雷克盛茂盛２人共同出

资购置後代通过合同处理
;

权登记与实际管业不一致的问题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４７

瑔瑢 〈清乾隆四十六年八月李雷两姓立山场合同字（抄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

藏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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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兄如广如海弟如光保弟今因父手兄弟同买得李

国贤国良自熙等本厝屋地山场四至俱载契内明白
5

米银

叁分肆矨库纳在卅贰都贰甲雷克盛名下此父手茂克贰人共

买物业与他房伯叔兄弟无干今所有批出山租两房对半均分

其所掌未批山场两房对半管业今欲有凭立合同
#

照合同永

远（骑缝）

乾隆拾年拾壹月吉日立合同兄如广 （押 ）如海同弟如光

（押）保弟（押）在见叔烈盛（押）兴盛（押）代笔陈守

馀（押）大进益瑔瑣　

乾隆十年雷克盛与茂盛可能已经去世其後代继承山场屋地双方

後代特地立约
&

明此物业
!

雷克盛茂盛共同出资购买双方应均分收益

对於已经批出的山租收益与未批山场都对半管业与族
#

他房叔伯兄弟无

关双方以合同形式解
E

山场
;

权登记与实际出资人不符的情况有助於避

免未来的管业和继承纠纷

在入籍的同一时期即乾隆年间高山雷氏突破了原来雷锺蓝３姓

#

婚的边界根据雷氏墓祭簿
)

（年代不详 ）瑔瑤　与族谱记载高山雷氏从第

一代至第五代妻子都是锺蓝两姓其中
9

大多数
!

蓝姓第六代（盛字

辈）大多人娶蓝姓
!

妻但佳盛娶了郑姓女子
!

妻第八至十代婚娶不详

到第十一代以後雷氏鲜少娶蓝或锺姓女子
!

妻不再有
#

婚的特徵

高山雷氏扩大婚姻圈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其一
#

婚婚配资源渐

趋紧张雷氏保留了２份蓝姓租票分
$!

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蓝君达作
!

佃
?

向鳌峰
(

宅
2

房交纳田租後所领凭证瑔瑥　结合田野

访谈高山附近曾有蓝姓居住
!

雷氏提供了
#

婚资源可能随着附近蓝氏

人口
N

少（目前附近已无蓝姓）雷氏婚配资源紧张维持
#

婚会威胁家族

生存繁衍因而有必要扩大婚娶的族群范围其二置
;

与入籍
!

族外通婚

４８ 戎宗柳

瑔瑣

瑔瑤

瑔瑥

〈清乾隆十年十一月雷如广等立屋地山场合同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８５
〈高山雷氏墓簿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２Ｂ
００１—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２Ｂ０１０
〈清康熙二十六年十月蓝君达租票 〉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Ｔ００１ 〈清康熙三
十二年十二月蓝君达租票〉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Ｔ００９均

!

永泰县长庆镇岭

兜村雷文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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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条件瑔瑦　在清雍乾年间随着财富积高山雷氏不仅有了稳定的

居所瑔瑧　而且雷氏从佃
?

转变
!

地主和山主在官府登记纳
H

渐与周围家

族趋同与３姓之外的人通婚便成
!

顺理成章之事反之缔结姻亲关也

是雷氏扩大与周围居民的经济联拓展社会关网络的一种方式

由上在乾隆年间高山雷氏已经从承批人与雇工成
!

山主和地主从

替人开垦顶补里甲
?H

额到拥有独立的纳
H?

口以家族
!

单位交纳
H

额当与外姓发生
;

权纠纷雷氏?取控官保长调解等方式解
E

矛盾最

终签订合同明确权益面对族
#

财
;

登记与实际管业形态不一致的问题雷

氏也通过合同做了妥善处理在同一时期雷氏实现与周围汉民通婚突破

三姓
#

婚的族群边界扩展了亲属关网络

五宗族建设

与入籍纳
H

同步高山雷氏开始?用宗族形式进行
#

部整合及控
;



首先雷氏使用?郎名?的做法在明末之後
N

少代之以包含家族辈分

字的名字据陈永海研究客家
K

畲以使用郎名作
!

男性成人礼此

仪式源於道教郎名由仪式专家提供不以兄弟长幼排列郎名在１７世纪之

後逐渐被
W

?士大夫风格的名字成
!

主流瑔瑨　高山雷氏的案例印证了陈永

海的
&

法雷氏家族保留了前六世祖先的神主牌位草稿以及墓祭簿
)

从中

可以看到历代祖先的名号雷氏在本地的开基祖
!

雷千拾二公（新明）第

二代
!

万三郎（文壹）第三代
!

念四郎第四代
!

可昭（大壹郎）可富

（连妹 ）可理 （福赐 ）从第五代开始未再出现郎名第五代
!

灿兴

（官玄）灿华 （文震 ）灿辅 （守臣 ）灿富 （守乡 ）简言之约在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４９

瑔瑦

瑔瑧

瑔瑨

朱忠飞和
X

海波引用了一个有趣的
&

法同治《重修连江蓝氏族谱》载?版图莫隶

;

业何以得置婚渊何以得遂?参见朱忠飞
X

海波〈文字入畲明清以来中国东

南畲民的社会转型与读写世界 〉第十三
Y

民间历史文献论坛会议论文福建
J

门

２０２１页６
〈清雍正十年十二月雷灿富立卖书院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２
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０３Ｃ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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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ｌｉｎｅ牞ｉｎＤｏｗｎｔｏＥａｒｔｈ牶ｔｈ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ｎｄ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牞ｅｄｓ．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ａｎｄＨｅ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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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８世纪高山雷氏逐渐接受汉人家族的命名方式前四代祖先同时拥有

郎名和家族辈分的名字此後郎名从族谱上消失

其次高山雷氏在第四代时确立了天地人３房的宗族架构下文

从雷氏实际管业层面出发探讨雷氏宗族形成过程高山雷氏早期的家族公

共财
;

是源於?不完全分家?瑔瑩　如下契约所示

立合同高山雷三房
'

兴盛于广于光等承祖迁居高山

经今数世广父手与兄克盛两人捐价契买本厝山场栽种管业今

见本厝水尾祖培松树杂木向留庇荫风水皍三房人
'

日繁诚

恐无知砍伐致伤风水凭公鸠集三房叔癙进前相议自此以後

所培本厝前後门及水尾松树杂木不许一人私行砍伐保全风水

倘有私砍者三房执约鸣官究治广与光亦不得藉契砍伐兴第二

房及烈盛兄弟?未契买断不藉亲
>

砍紊乱家规惟愿子孙绳

绳贰相和敬其本厝前後门?水尾外山场一一听广与光兄弟照

契管业盛烈弟癙毋得混
2

今欲有［凭］立合同叁纸各执壹

纸
#

照夹立

乾隆拾伍年拾壹月十二日立合同鹤盛烈盛兴盛佳盛于

广于海于光在见魏宗雅代书陈守馀俱押瑖瑠　

立安批癙于广于光承父手在日契买李家山场坐址高山本

厝四围等处今承祖照凭旧例叁房
?

纳山租叔兴盛第贰房应山

租额银壹钱伍分递年付癙两房收回完
5

不得短少拖欠致伤族

好陷课坑驮今欲有凭立安批
#

照

乾隆拾伍年拾壹月 日立安批癙于广（押）于光（押）在见

林士德（押）代书陈守馀（押）瑖瑡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十一月雷氏家族就高山山场管业办法进行
#

部商

议在此山中本厝水尾等处
!

雷氏祖先承批而来用於栽培松树杂木

５０ 戎宗柳

瑔瑩
瑖瑠

瑖瑡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５４
〈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雷氏三房

G

立风水林合同（抄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

周藏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０４Ｃ００１
〈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雷于广等立安批山

Z

契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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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树木?未随子孙繁衍而分家析
;

而是留作风水
!

全族共有按照旧

例３房向李家
Q

纳山租後来部分族人 （雷克盛茂盛 ）出资将包括本

厝水尾等处在
#

的山场买下瑖瑢　理应重新梳理
;

权关

首先３房共立合同约定风水树木
!

３房共有雷克盛茂盛的後代

（于广于光笔者按在雷氏家族文献中?如?与?于?字互通）不能

因
!

出资购买山场就随意砍伐其他房兄弟?无出资也不能藉亲属名义

[

砍风水树林之外的山场仍然是克盛茂盛的後代按照契约管业其他

兄弟无份合同１式３份每房各执１份又因
!

合约仍未解
E

山场
;

权转让

後原来三房共同交纳的山租如何处理所以三房又立１份安批字约定此

後山租需要转交给新山主雷于广于光 （２人分
$!

长三房族人 ）第二

房雷兴盛要将本房每年应纳山租额０１５两转交给于广于光两房由其交纳

山
H

在各房
#

部仍需细分山租额在第三房
#

其他兄弟也要将各自的

山租额转交给于广于光因此雷氏还保留了１份雷烈盛 （雷克盛胞弟 ）承

诺转交山租的承批字瑖瑣　简言之高山本厝四围等处 ?山底 ?仅雷克盛茂

盛及其後代有份其中本厝水尾等处的 ?山面 ?
!

全族共有其馀 ?山

面?归雷克盛茂盛及其後代（示意简图见附图２）

由上述安排可见高山雷氏在乾隆年间形成分立３房的宗族架构?提

留风水树木作
!

公共财
;

各房约定?不许一人私行砍伐?然而在乾隆二

十一年（１７５６）３房
D

相
[

批树木呈控官府?因本年六月间兴盛烈

盛如广如光
[

批水尾松木致因控官凭公理论从此３房沙松树一一

培留庇荫风水?在官差见证下雷家又叫来风水树木毗邻的魏家共同

再立合约两姓均不得
[

砍瑖瑤　

高山雷氏於嘉庆年间立墓簿组织墓祭在明清时期随着山林私有化

程度不断加深福建民间无不重守先人坟茔以祖墓
!

中心的祭祖活动也就

更
!

频繁和隆重瑖瑥　坟地分布除了风水考虑外也有扩展地域范围的目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５１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参见前述〈清乾隆四年八月李国贤等立尽
H

山契（抄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

周藏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８４
〈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雷烈盛立承批山场契 （抄契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

藏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４３
〈清乾隆二十一年八月雷魏两姓立风水林合同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０３Ｃ００５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页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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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瑖瑦　
L

言之坟墓对於山区社会来
&

尤
!

重要以宗族形式组织墓祭是保

护山林的常见手段高山雷氏在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十二月立墓簿由雷而义

代写规例祭田限字後因纸张损坏雷如美（于美）於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请人誊写１本由和合２房轮流收藏

和合两房仝立《墓簿》轮流收藏

承天地之深恩荷祖宗之大德追思我祖世德流芳分居各

郡
@

业用张派自冯翊基肇永阳迨及支祖雷千一公屋踞高

山奕叶生香田园
@

业惟有日长子孙昌盛永远无疆特书

数语立卷
#

良谨告

一议添丁依凭旧例添丁火炮牲肉凭旧

一新置佃田根坐址高山土名师公觧处载种贰斗正又土

名大穈下受种壹斗正共载租贰百四拾癬正纳在包家此租

公议照房耕做其正租约公收纳在包家五年长房耕做备租

贰百四十癬付
'

收纳包家六年三房耕做备租贰百四拾

癬付
'

收纳包家

一议耕做佃田递年祭墓祖坟六座

一议定要八月初一当祭备出矱六头重六癬熟又备肉

拾癬熟酒共初一初二拾六?諽饭尽饱

一议钱纸壹求火炮贰连墓埕酒三瓶

一议房内前年所借祖上钱四年十二月立限字恐当头一起

发还不必存积瑖瑧　

从墓簿序言可见在嘉庆年间高山雷氏进一步融入汉人宗族文化?

未?纳《盘雷蓝谱图 》中３姓来自会稽山七贤洞与广东的
&

法而是把祖源

５２ 戎宗柳

瑖瑦

瑖瑧

廖迪生〈把风水变成文物在香港新界建构?文物话语?之个案研究〉载廖迪生

卢惠玲编邓圣时辑《风水与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邓氏稔湾祖墓搬迁事件文献编》

（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２００７）页１３
〈清嘉庆至光绪年间雷氏置业墓簿 〉（一三一四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０
Ｂ００１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０Ｂ００３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０Ｂ０１４均

!

永

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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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追溯到象徵?中原?的陕西?冯翊 ?瑖瑨　其组织墓祭的办法是族
#

各房轮

流负责此时雷氏只剩下长三两房因此改
!

和合２房

墓祭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添丁米每人次须交米５升二是雷佳

盛等７人以?壹祖子孙?名义共同购置土地以田租支付祭祖费用

立合约字雷佳盛如海嘉庆肆年置买三房师仁阄分下佃田

根於年前间因天年荒损卖与包家耕作今壹祖子孙相议备钱

赎回师仁再立?字价钱价在契内明白今此田照房轮流耕

作除大租外其馀剩祭祖应用当年作田该出牲礼酒肉此田

三房有力取赎壹祖子孙不得霸?其?字师动收存恐有日後

子孙不敢欺绶昧己?耕籍丁
A

?立合约字各执存照合约

#

照（骑缝）

嘉庆肆年十二月　日立合约字雷佳盛 （押 ）如海 （押 ）师

动（押）师金（押）师舜（押）师得（押）师春（押）

公见族兄而典（押）代字雷而义（押）合约瑖瑩　

此合同未收入墓簿但标的物是墓簿所言土名
!

师公觧及大穈下的佃田

根该田最初是雷佳盛如海 （于海 ）２人从三房雷师仁处买来後卖给包

家保留了回赎权?壹祖子孙?共同备钱赎回作墓祭开销之用最初的

卖主三房雷师仁也保留了回赎权可以随时向?壹祖子孙?赎回这块佃田

由和合二房轮流耕种交租剩馀的部分用於墓祭准备牲礼酒肉

除了墓祭宗族还
!

族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和合两房相议前年置

买有铜锣一面铜钟一面大锯壹张锯騵一把锣仔一面鼓仔壹两

房相议该公
G

若有喜事取出要用不得（崔）［推］托?瑘瑠　２房共同置

买一组乐器平时由?祭头?保存公
G

在遇到喜事时可以借用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５３

瑖瑨

瑖瑩

瑘瑠

清中叶以後闽东各地?畲客?逐渐习得汉人的宗族语言开始修谱建祠重构祖先

来源迁徙传
&

创立标榜?中原?认同的?堂号?雷姓
!

?冯翊堂?蓝姓
!

?汝南

堂?锺姓
!

?颍川堂 ?参见
(

向春 〈?畲／汉 ?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
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 ?蛮獠—畲 ?

%

事
!

例 〉 《学术月刊 》２００９年第６
期页１４４
〈清嘉庆四年十二月雷佳盛等立佃田根合约字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１４６
〈清嘉庆至光绪年间雷氏置业墓簿 〉（四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０Ｂ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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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氏宗族不仅成
!

控
;

单位且致力於扩大营收墓簿记载多份典当和

借贷契约借贷对象均
!

?一祖雷千公?该族第八至十代（清嘉道年间）

各有男丁２０人左右瑘瑡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族
#

金融市场墓簿中有５份族人抵

押不动产向宗族借贷的契约族人向宗族借出一笔钱後每年偿还一定租

作
!

利息其中佃田写
!

《立?字》
H

山写
!

《立卖字》除了抵押借贷

还有一种无须抵押品借款时间较短的形式通常约定借款人在冬成之日

交还借款
!

《立限字》失信的代价是被限制参加宗族仪式祭祖时不得

上桌瑘瑢　

高山雷氏也灵活运用?宗族语言?参与司法诉讼根据该族留存的部分

诉状批示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雷师崇和雷明登具状控告族
#

?姓养

子雷明富擅批风水林欺压宗嫡

（祖先）培留荫树遮荫风水三房夹立合约严禁不许私砍

批卖……孽癙明富等倚藉财旺丁
A


7

将水尾林大松树抽出十

根擅批与陈开锦砍伐

祸缘曾伯祖于广一房无嗣螟蛉隔村包义士之子明富承祧
#

嗣冀望克成祖业讵料孽癙富等倚藉包姓巨族又兼三子如

狼反敢欺凌宗嫡瑘瑣　

这些控词显然与《大清律例》相对应法律规定子孙不得
[

卖祖遗祀

;

?姓螟蛉子不能作
!

继承人只能酌分财
;

瑘瑤　这两条法律无疑对家族

有利体现了雷师崇等人善用宗族和法律的语言力图在司法诉讼中?据有

利地位在本案中地方官收到诉状後要求查验家族合约阄书重视家族

５４ 戎宗柳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雷天煊主编永泰县雷氏编谱委员会编《永泰雷氏谱志》页３９—４０
〈清嘉庆至光绪年间雷氏置业墓簿 〉（一五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Ｙ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１０Ｂ０１５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雷师崇立具呈状 （抄白 ）〉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０４Ｃ
００８（笔者按呈状（抄白）落款年份

!

道光十二年但根据案情及其他呈状判断应

!

笔误因此改
!

道光二十二年 ）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雷思崇等立具呈状 （抄

白）〉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０４Ｃ００６〈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永福县代理俞批
（抄白）〉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２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００４Ｃ００２均

!

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
?

律·
?

役·立嫡子违法〉?条例?页１７６〈
?

律·田宅·
[

卖田宅 〉 ?条

例?页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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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对於确认财
;

权的作用此外雷氏在嘉庆年间称始祖
!

?一祖雷千

公?但在上述道光年间的状书中将始祖改称?雷新明?瑘瑥　族人进行金

融借贷的对象亦
!

?一祖新明公?

由上在乾隆年间随着人口增加雷氏设立宗族进行内部整合３房

按照房份交纳山租以祖先留下的风水树木作
!

全族公
;

至嘉庆年间雷

氏以?冯翊?
!

家族郡望立墓簿置祭田按房轮流收租祭扫祖墓?以

祖先名义组织族
#

借贷道光年间雷氏在与官府的接触中使用?一祖新

明公?而非畲民郎名 ?一祖雷千公 ?来称呼祖先?利用宗族语言参与诉

讼总之从乾隆朝至清中後期高山雷氏已经入籍纳
H

逐渐利用合约

宗族法律等工具控制山场与土地?畲民?的身分特徵逐渐淡化渐与周

围人趋同

六结语

综上所述从明末至清中期随着生计方式的转变高山雷氏与官府的

互动对自身畲民身分的运用内部组织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明末高山雷

氏向地方大族承批山场开垦山田得以定居二世祖雷文益（壹）在契约

中被山主李家称
!

?畲民?凸显了彼时畲汉之间的族群界限经过明中

後期至清初的赋役制度改革里甲正役等赋役名目已经不见於正式制度但

实际上地方民
G

难以避免临时性的摊派勒索畲民仍需要《盘雷蓝谱图》这

样的文本作
!

与其他族群相区
$

的标识
D

取豁免差役从乾隆朝至清中後

期高山雷氏实现了从雇工与佃农到山主和地主从替人开垦顶补
H

额到

拥有独立纳
H?

口的转变雷氏注重保留置
;

契约作
!

证明
;

权和处理族

#

外纠纷的关键证据雷氏继而设立宗族提留公
;

组织墓祭进行族
#

借贷等至此永泰畲民的生计模式和组织方式与周围居民无本质区
$



?免差?与?入籍纳
H

?是两种不同语境下的策略在被徵收皇木或杂

差时具有?免差?权的?畲民?身分更有益处而在置
;

管业与官府

互动时 ?入籍纳
H

?是更
!

恰当的办法有利於在
;

权纠纷中拥有主动

权２种策略的应用场景和用途不同因此不必然在时间上存在先後关

这也可以解释
!

何在乾隆九年出现了一部畲民
6

调?免差?身分的《盘雷蓝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５５

瑘瑥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雷师崇立具呈状（抄白）〉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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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当宗族成
!

重要的生存策略畲民不仅尝试融合祖图与汉人族谱

也不断完善宗族架构使之发挥整合人群控
;

营收等功能

李仁渊认
!

制度上的差?使闽东浙南形成了稳固的畲人族群瑘瑦　本文

案例表明?畲民?的身分变迁不仅受到赋役制度变化的影响也是生计模

式转变所塑造的随着雷氏在高山置业他们逐渐?用纳
H

宗族契约等

控
;

规则?模仿汉人宗族 ?追述 ?祖先的方式以象徵 ?中原 ?的 ?冯

翊?
!

家族郡望可见畲民生计模式的变化促进了永泰畲汉族群界限走

向模糊与汉民相比畲民入籍置业建设宗族的意义更多一层有助於

?淡族群边界拥有更多的通婚选择实现与周围人的经济与社会合作这

些行动既是经济选择又是文化策略

对族群身分的记忆与遗忘是不同时期制度文献社会结构砯加的结

果在今天仍有响永泰畲民所藏《谱图》的最後两条记
0

分
$

是乾隆四

年与１９８７年这中间有两百馀年的空白暗示着永泰畲民在此期间
'

有
6

调

族群身分的迫切需要直至当代实行民族识
$

政策永泰畲民在政府的帮助

下陆续搬到山下居住对?畲民?身分的重视再次提上日程以往带有?畲

民?标识的文献被找出来作
!

修撰新资料的证据永泰雷氏於２０１８年完成

《永泰雷氏谱志》随後蓝锺两姓又推动编著《永泰畲族》於２０２３年

成书此外一些畲民节庆仪式也陆续展开这是另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课

题

（责任编辑武勇实习编辑王晗）

５６ 戎宗柳

瑘瑦 李仁渊〈畲民之间帝国晚期中国东南山区的国家治理与族群分类〉页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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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永泰高山雷氏前七代祖先世系图

图片
&

明根据高山雷氏墓祭簿
)

（年份不详）《永泰雷氏谱志》（２０１８年）绘

附图２高山雷氏家族对本厝水尾等处山场
#

权示意图

图片
&

明根据〈清乾隆十五年十一月雷于广等立安批山
Z

契〉（永泰县长庆镇岭兜村雷文

周藏Ｂ２０２４０２２１３５０７０６ＬＤｎｕｌｌＣ０７０）绘

赋役生计与明清永泰畲民的身分变迁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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